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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量协议旨在进一步提高甲方产品质量，不断扩大市场占有率，促使双方以优

质产品服务于客户。甲、乙双方本着“质量第一，利益共享，精诚合作，共同发展”

的原则，为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和不断提高，经双方协商，特签定本协议。 

 

1．名词定义 

原材料：指甲方为了生产产品而购买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注塑

原料、发泡原料、化工料、包装材料、辅助材料、布料等的统称。 

零部件：指甲方为了生产产品而购买的所有直接和间接部件，包括但不限于调角

器、滑道、升降机构、镜片、调整机构、加热片、座椅骨架、镜座、镜杆、标准件等

的统称。 

 

2．使用范围 

     此协议适用于为甲方提供生产性原材料、零部件的供应商。 

 

3．质量要求 

3.1 乙方应严格按照甲方提出的或经甲方认可的质量和技术规格要求，为甲方提

供产品。甲方对乙方供货产品的质量或技术规格如有任何变动，甲方应书面告知乙方

更新有关图纸和标准等，乙方需在 3 日内书面回复确认，并严格执行变更后的图纸和

标准。如有异议，应在 3 日内提出。在 3 日内未提出的，视为同意甲方更新的图纸和

标准。 

3.2 乙方产品的生产条件发生变更，包括但不限于图纸变更，制造条件变更（重

要材料变更、加工工艺变更、分供方变更、生产场地变更等），乙方必须进行相关检

测、试验，证明其产品满足甲方技术和质量要求后，通知甲方并向甲方提供样品和

PPAP 文件，经甲方同意批准后才能正式供货。由于乙方未经甲方同意，擅自变更所造

成的质量事故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3.3 乙方的产品包装必须满足甲方要求，包装方案需经甲方认可。 

     3.4 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每批产品的检验合格证明。 

 

     4．质量保证 

     4.1 乙方应接受甲方对乙方产品的质量评审工作，并配合提交有关资料，并根据 

甲方的评审结果，按照甲方要求进行整改。      

     4.2 当乙方产品在甲方制程中发现质量缺陷或甲方的顾客抱怨，乙方有责任在甲

方规定的时间内分析原因，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积极追回各环节的不合格品，同

时应提供《质量纠正和预防措施计划》，并接受甲方调查验证。 

     4.3 乙方应按要求参加甲方质量部门组织的质量改进会议、质量培训等活动。 

 

     5．质量确认及记录 

     5.1 应甲方要求，乙方应向甲方提交有关订购产品出货检查等内容的检查报告，

其详细内容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决定。涉及 3C 要求的产品及关键零部件，每年至少提

交一次委托第三方检测的相关性能的检测报告和材质报告。 

     5.2 乙方关于订货产品检查、试验等结果的记录，至少应在产品质量保证期限内

妥善保管。甲方要求时，应允许甲方阅览或提交其副本。 

     5.3 为了达到订货产品批量追踪的目的，乙方应根据甲乙双方另行商定的办法，

进行生产批次的可追溯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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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质量责任 

     6.1 甲方对质量问题的事实和损失情况负有举证责任，乙方承担证明该产品合格

的举证责任。 

     6.2 甲方对于原材料、零部件的品质控制采用委托乙方检验的方式，即使不做任

何检验和测试也能直接投入生产，但并不因此免除乙方的产品质量责任。甲方进行材

料、性能等年度强制性试验所产生的费用需由乙方承担。 

     6.3 乙方应对自己的原材料、零部件进行严格的进货检验，建立和保存进货检验

的原始记录。 

     6.4 乙方应健全完善生产过程的控制管理，必须制定生产过程控制文件和作业指

导书等，在对最终产品质量有影响的关键生产工序上建立必要的控制点，严格做好原

始记录和数据统计，监控工序质量和产品质量，及时发现和纠正生产过程的异常状

况，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6.5 乙方应使生产过程或采购过程完全受控，如有失控，应及时查明原因并采取

纠正措施，并通知甲方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甲方有权对乙方

进行不定期的监督考察，并进行符合性考核。对乙方存在不符合本条约定情形的，经

甲方指出后，乙方须及时进行有效整改，对未整改或整改情况不符合甲方要求的，视

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供货关系，并要求乙方对甲方因此发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 

     6.6 乙方提供的原材料、零部件应完全符合甲方明确规定的质量要求及相应的国

际、国家、部委颁发的有关质量标准（包括隐含的质量要求），甲方提出的标准超出国

际、国家质量要求标准的，以甲方的要求为准。 

     6.7 发生以下情形，乙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6.7.1 乙方交货时间超出订单合约交期（交期延误）。 

     6.7.2 乙方原材料、零部件因包装、运输品质问题导致甲方生产线停线。 

     6.7.3 乙方原材料、零部件在甲方入厂检验时因品质问题乙方不能及时处理而造

成甲方停线。 

     6.7.4 乙方原材料、零部件在甲方生产过程中发生品质异常造成甲方生产线停

线，或导致甲方已生产的产品返工、返修。 

     6.7.5 因乙方原材料、零部件质量问题造成甲方产品出厂后发生批量质量事故

（如退货等）。 

     6.7.6 因乙方原材料、零部件质量问题造成产品用户在使用中出现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或丧失使用价值的情形。 

     6.7.7 乙方原材料、零部件在装配直到用户使用过程中发现有质量问题且造成损

失。 

     6.7.8 因乙方对其产品材料的技术和商业机密泄露造成的损失。 

 

     7．交货需遵守的规则 

     7.1 乙方在货物出厂前，应根据甲方确认的检验标准，对货物进行质量检验。乙

方应发送经检验合格的货物，每批交货时均须附带出货检验报告，其检验内容必须是

能保障其材料在甲方产品使用中的性能、功能、适用性、外观性等符合甲方的要求，

交货后有任何因材料、零部件发生的品质问题均由乙方负责。 

     7.2 乙方初次交货时要提供可靠性试验报告，以后每年至少提供一次。 

     7.3 对于塑胶原料、化学有机溶剂等需要提供化学成份分析表、安全使用说明


